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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鍍污泥分流處理合理化探討 

蔡孟裕*、陳倖儀** 

 

摘    要 

電鍍廢水污泥依「廢棄物清理法」的規定屬有害事業廢棄物，然而藉由廢水

分類收集處理應可產生不同污染程度的污泥。本文以 2 家電鍍製程工廠為例，在其

原廢水中之鉻離子不超過 2 mg/L、污泥中之總鉻不超過 200 mg/kg 下，追蹤「表列

排除」執行結果，結果在 7 次 48 個樣品的數據中，A 廠原廢水中之鉻離子平均 1.02 

mg/L，標準偏差 0.47 mg/L，B 廠約為 0.28 mg/L，標準偏差 0.14 mg/L；A 廠污泥

中之總鉻平均濃度為 177 mg/kg，標準偏差 69.2 mg/kg，B 廠為 160 mg/kg，標準偏

差 28.5 mg/kg，顯示只要在適當的營運管理措施及廢水分流下，有害污泥改列為一

般事業廢棄物的措施應屬可行，故 A、B 二廠每月可節省污泥處理費用分別高達

240 萬元、96 萬元。因此，電鍍製程污泥表列排除，使企業經營者合法處理其污

泥，以避免偷排廢水，除了不致造成環境污染外，亦可有效降低營運成本，對於環

保與經濟之平衡，提供一條可行之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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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  言 

台灣地區電鍍廠眾多，所產生的污泥往往具有高度污染性，屬有害事業廢棄

物認定標準中之「製程」有害事業廢棄物，然而實務上，完整的電鍍製程單元包含

脫脂槽、清洗槽、電鍍槽等，每一單元所產生的廢水特性不同，所需要的處理技術

也不同。如：有機廢水以活性污泥法處理；氰系廢水需經鹼性氧化分解；鉻系廢水

採酸性還原法處理。因此，最終所產生的廢水污泥污染程度、特性皆不相同，如全

部要求需以有害污泥處理，不僅有違不同廢水分類收集處理的原則，對於生產業者

也是一筆很大的負擔。不過，依「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」[1]第五條規定，屬製

程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機構，可檢具相關文件，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排除，

經核准後可改列為「一般事業廢棄物」，可解決此一問題。  

自 2006 年來，共有數家電鍍製程事業向高雄縣政府申請排除其部分污泥為一

般事業廢棄物，其藉由廢水之分流管理、及相關管理措施以達成污泥分類之目的。

本文即依其中 2 家機構於核准後，追蹤業者實際執行狀況，並檢討審查管制措施，

務求在合法、合理，且不造成環境污染之前提下，探討電鍍製程污泥「表列排除」

(Delisting Program)是否真有存在之空間。  

二、現  況 

傳統「工業減廢」措施中，為減少由製程所產生廢棄物數量及其毒性，有許

多減量技術，如圖 1 所示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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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工業減廢措施 [3] 

 

其中減廢技術中可歸納為 8 類：(1)反應性清洗法(reactive rinsing)、(2)逆洗法

(countercurrent rinsing)、(3)拖出液減量法(dragout minimization)、(4)拖出液回收法

(dragout recovery)、(5)改變製程或操作方法、(6)變更原料、(7)廢棄物再利用、(8)

廠內管理改進 [2]；而減少污染物產生的最佳方法即所謂「源頭減廢」，藉由減少、

替代原料、改變製程，或是廢棄物分類、分流等操作管理措施加以達成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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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屬表面處理業之廢水處理，一般採用氧化還原及化學混凝沉澱法加以處

理，其中，如果涉及氰化物廢水則採用鹼性氧化分解法、鉻系廢水採用酸性還原法、

含其他重金屬則以鹼性氫氧化物沉澱法加以去除，綜合重金屬廢水之處理方法如圖

2 所示 [4]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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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 典型電鍍廢水處理流程  

 

現行金屬表面處理業之廢水來源包含脫脂槽之含油脂廢水、酸鹼洗槽之酸鹼

廢水，以及電鍍製程之含重金屬廢水，因此，造成其綜合廢水常含有大量的油脂，

COD 濃度超高，以環保署所公告的「放流水標準」中 COD 之排放限值  100 mg/L

而言，如僅以化學混凝法處理，平均對 COD 之去除率以 60% 計算，只要原水中

COD 濃度高於 250 mg/L 即可能超過容許標準，因此在實務上，經常將該含高濃度

油脂之廢液或廢水加以單獨收集且先進行前處理實屬必要步驟；在這樣的處理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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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所產生的污泥一般為有機性污泥。  

另外，製程中之酸洗及鍍鋅製程，其廢水呈現極度酸性(pH<2)，含有許多高

濃度之鐵離子、鋅離子，該廢水一般以化學混凝法處理，加入適當的混凝劑(如 PAC)

產生負電荷，與鹼度形成氫氧化鋁膠羽，進而吸附、捕集鐵、鋅正離子。因此，這

些沉澱污泥因飽含金屬，有時甚至可進行金屬回收之再利用 [5] ，係屬無機性污泥。 

金屬表面處理製程中，污染程度最大的一般為氰化物電鍍及鍍鉻操作，尤其

是氰化物電鍍廢液需先以鹼性化學氧化法將氰化物破壞掉，以確保排出之放流水不

含氰化物，另外含鉻廢水經酸鹼調節成鹼性狀態下，其所產生的氫氧化鉻沉澱污泥

對於環境有高度污染性，屬需列管處理的有害事業廢棄物。  

依「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」之規定，只要屬於「電鍍製程」中所產生的

任何廢水污泥，不論前述污染程度較低的有機污泥、含鋅污泥等皆屬有害事業廢棄

物之範疇，後續即需以固化、熔融等處理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方法處理，不僅處理成

本大增，甚至造成業者為圖減少廢水量，而利用雨天或夜間偷排未經處理的酸鹼廢

水至溝渠、溪流情形，造成更大的環境污染問題，因此如能在經濟與環保上能尋找

一平衡，督促業者合法處理，未嘗不是一件好事。  

有害事業廢棄物「表列排除」程序的申請在美國環保署亦有相關的申請規定

[6]，本文以向高雄縣政府環保局申請「表列排除」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2 家業者為例，

分別以 A 廠及 B 廠為代表。  

A、B 二廠皆擁有電鍍製程及磷酸皮膜製程，其詳細製造流程圖如圖 3、圖 4

所示，原皆設有廢水處理設施乙座，用以處理廠內所有廢水；因其各項廢水混合處

理，處理完後的無機污泥需視為有害事業廢棄物，委託合法之廢棄物處理廠先以「固

化」方式處理後送至衛生掩埋場最終掩埋，污泥產生量 A 廠每月約為 310 噸，B

廠每月約為 125 噸。如以每噸有害污泥之處理費約 1 萬元計，A 廠每月約需 310

萬之污泥處理費，B 廠每月 125 萬之污泥處理費，因此產品製造成本偏高，廠商在

面臨大陸或東南亞國家低廉的勞力與環保成本競爭下，經常毫無招架之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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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 電鍍製程流程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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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 磷酸鹽製程流程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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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廢水分流處理方法與管制措施 

A 廠與 B 廠為求污泥分類處理，進行廢水分類分流處理，以降低有害事業廢

棄物之產量，該二廠皆採增建第二套廢水處理設施以專門處理含鉻廢水，如圖 5

所示，圖中流程顯示，鋅系廢水(廢水 1)與磷酸鹽廢水(廢水 3)共用一套廢水處理設

施，而鉻系廢水(廢水 2)則單獨以另一套設施加以處理，因此再搭配各自獨立廢水

管線舖設、加強操作管理與清洗物件等改善措施，達成後續污泥分類處理的目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圖 5  廢水分流處理流程圖  

 
另外，審查權責單位因首次進行此類審查工作，對於經核准後之產生之分流

後「一般污泥」特別進行相關管制工作，並研訂管制標準 [7]，其重點如下：  

1.核准起，3個月內每月檢測1次，第4個月起，每3個月檢測1次；一年後進行檢討

執行成效。  

2.檢測項目：  

(1)污泥毒性溶出試驗(TCLP)：鎘、六價酪、銅、鋅、鎳及氰化物。  

(2)污泥全量分析：總鉻全量分析(以土壤檢測方法進行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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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分流後鋅系原廢水：總鉻含量。  

3.核准後一般污泥處理方法：僅限「衛生掩埋法」方式處理。  

4.電鍍製程之廢水管線全部以紅色管線標示，有利稽查時辨別。  

5.管制標準：污泥不得超出「溶出試驗標準」；總鉻全量分析不得高於200 mg/kg；

分流後鋅系原廢水不得高於2.0 mg/L。  

四、執行結果與討論 

A 廠與 B 廠分別為 96 年 4 月與 95 年 11 月間核准進行有害污泥表列排除，追

蹤該二廠之污泥、原廢水檢測結果可了解是否符合原先之預期審查規範。  

追蹤期間 A 廠為 95 年 10 月起至 97 年 4 月止；B 廠為 95 年 11 月起至 96 年

10 月止，各分別為 7 次檢測結果。圖 6 及圖 7 分別為該二廠分流後之原廢水(即鋅

系廢水)與該廢水處理設施所產生之污泥中總鉻離子濃度分析結果。雖然廢棄物清

理法並無規定容許濃度限值，但審查權責單位有自行訂定污泥中總鉻 200 mg/kg 及

原廢水 2.0 mg/L 之管制值，因此從其濃度高低可對應了解鋅、鉻系廢水分流是否

確實，原廢水重金屬鉻離子，A 廠平均值為 1.02 mg/L，標準偏差 0.47 mg/L；B 廠

平均值為 0.28 mg/L，標準偏差 0.14 mg/L。另污泥總鉻分析方面， A 廠平均值 177 

mg/kg，標準偏差 69.2 mg/kg；而 B 廠為平均檢測值為 160 mg/kg，標準偏差 28.5 

mg/kg。上結果顯示，A、B 二廠不論原廢水或是污泥中之鉻金屬平均含量顯然均

低於當初設定之審查管制值；然而仔細比較分析結果，A 廠的分析結果濃度較高，

彼此之變動較大，甚至其中有 2 次分析值超過管制值，對照 B 廠狀況，其每次分

析結果皆低於管制值，顯示 B 廠在物件滴落液之管理、清洗程度與廢水分流均有

較好之狀況，也代表藉由適當的管理與清洗程序，最終獲得低濃度的重金屬鉻離子

污泥應是可行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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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 鋅系原廢水中鉻離子濃度檢測結果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7  污泥中總鉻濃度檢測結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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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與圖 9 分別為該二廠一般污泥中經由「毒性特性溶出試驗」(TCLP)後，

重金屬鉻與鋅離子之檢測值。就鋅而言，A 廠平均檢測值為 508 mg/L，標準偏差

349 mg/L；而 B 廠為平均檢測值為 50 mg/L，標準偏差 62.4 mg/L，顯示 A 廠的鋅

離子濃度呈現極不穩定的現象，而 B 廠的平均濃度僅約為 A 廠之 10%，然而 B 廠

在 96 年 4、7、10 月之檢測結果皆小於 0.5 mg/L，顯示 B 廠的製程廢水性質有所

改變，值得做更進一步探討。另一方面，污泥中溶出鉻離子濃度，法規之限值為

5.0 mg/L，而該二廠歷次的分析濃度均低於 0.1 mg/L，比對圖 7 中之污泥總鉻約在

160 mg/kg 左右，也說明在一般污泥中之重金屬鉻需在較強烈的溶出條件下才能釋

出，由於該一般污泥又規定最終須以「衛生掩埋法」處理，再次提供一項杜絕污染

之保障，因此，這樣的追蹤檢測結果對於辦理「表列排除」分流措施可能造成環境

污染之疑慮，提供一項有力的佐證資料。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8  污泥中毒性特性溶出試驗總鉻濃度檢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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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  污泥中毒性特性溶出試驗鋅濃度檢測  

 

另外值得一提的，探討污泥中之金屬鋅含量是否有再利用之潛力方面，一併

進行一般污泥之鋅含量分析，圖 10 為其分析結果，平均檢測值為 174.8 g/kg，顯

示污泥中之鋅含量近 20% ，如有熔煉廠商認為具有再利用價值，則鍍鋅工廠之污

泥可由令人厭惡的污泥，變成熔煉廠的原料，重新有一番不同的狀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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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  A 廠污泥中總鋅濃度檢測結果  

 

五、結  論 

本文中此二家金屬表面處理業，其廢水經分流處理後，在原廢水中之鉻離子

不超過 2 mg/L、污泥中之總鉻不超過 200 mg/kg 的條件下，經追蹤在歷經近一年半

共 7 次 48 個樣品的檢測結果中，A 廠原廢水中之鉻離子平均 1.02 mg/L；B 廠約為

0.25 mg/L，A 廠污泥中之總鉻平均濃度為 177 mg/kg；B 廠為 160 mg/kg，對照「毒

性特性溶出試驗」中的分析濃度均低於 0.1 mg/L，也代表在一般污泥中之鉻離子需

在較強烈的溶出條件下才能釋出，配合該分流後污泥進「衛生掩埋場」處理等措施，

初步顯示符合審查時之預期效果，改列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後，以目前的處理費用計

算，A、B 廠每月分別可節省處理費用高達 240 萬元與 96 萬元。  

進一步追蹤檢測結果，發現 A 廠之鉻離子檢測數值較高，且變動性較大；B

廠則無這樣的現象，顯示在適當的營運管理措施、人員訓練、鍍件吊架充分清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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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水分流確實，污泥中之鉻離子可有效降低應屬技術上可行。  

綜合而言，過去，企業經營者每每為降低營運成本，經常偷排廢水，造成環

境污染，環保單位也疲於奔命取締違法案件。然而，事情的處理，首重治本、源頭

處理。從本文說明顯示，只要電鍍廠確實有效分流廢水，並注重相關管理措施，在

經「表列排除」核准後，合法處理其污泥，則可有效降低營運成本，對於環保與經

濟之拉鋸平衡中，提供一條平行雙贏之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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